
采购内容及服务要求

本项目公开询价内容是含山县人民医院各科室日常运营中产生的未被污染的塑料输液瓶（袋）、透析桶、玻璃瓶等。投标人根据招标方的要求，以优良的服务质量、最合理的价格前来投标。
一、相关要求
1、资质要求

   须提供属地环境保护部门对医用玻璃瓶、一次性输液瓶（袋）、透析袋等废塑料回收处理单位的环评审批、有效期内的排污许可证证明；

2、具有相关经营范围、处置能力；

应具备履约所须的回收、运输、处理等的专业能力，制度健全，回收的使用后未被污染塑料瓶、玻璃瓶不得用于医疗、食品、药品、化妆品、玩具、洗涤等包装或服装、被褥、日用品等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业中，回收废物运输、处理、再生利用溯源机制完善，服务期间能正常运营；

须对以上内容自行承诺，承诺函格式自拟。

3、具备满足本项目回收的经营场所（须提供图片、自有产证或租赁合同相关证明材料）以及联系人、联系方式、办公地点。

4、招标人近年（2021年1月1日至今）具有类似项目的回收服务业绩；

注：提供合同等相关有效证明资料，日期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

5、履约日期：接到采购方通知后2日内进场。

二、服务要求

1、中标单位必须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遵照医院废品回收流程操作，不得扰乱院方内部对废品管理的秩序，服从医院管理及监督。
2、中标单位需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及国家卫健委、安徽省卫健委及环保部门的相关规定，做好医用未被污染的输液瓶（袋）、透析桶、玻璃瓶等的回收处置工作，确保合法合规，高效安全。

3、中标单位不得将回收的医用未被污染的输液瓶（袋）、玻璃瓶等再生后用于医疗、食品、药品、化妆品、玩具、洗涤等包装或服装、被褥、日用品等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业中。

4、负责回收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透析桶、玻璃瓶的运输工具及运输安全，必须按照相关卫生法规、程序、标准和医院感控要求对回收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透析桶、玻璃瓶进行运输和无害化处置，严禁丢失、污染环境、违法转卖等。

5、中标人提供回收服务以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相应标准及规范为准。

6、所有回收货物必须符合国家相关强制性要求。

7、中标人服务中产生的人工、车辆、垃圾清运、包装袋耗材等均包含在总报价中。

8、服务响应时间：中标人需设有专门的服务队伍，建立完备的响应机制。如：上级单位突击检查时，需回收相关物品时做到随叫随到，中标人必须在接到电话2小时内到达现场，3小时内解决问题。  

9、中标人每周1-2次（按照医院要求可调整时间）派专人专车到医院未被污染的输液瓶（袋）、透析桶存放点（库）回收和清运，做到快速转运，现场清洁，保证院方废品回收及时和废品仓库无明显堆积现象。双方办好交接手续，双方经办人在专用《交接单》上填写来源、种类、重量或数量、交接时间、签名。中标人需积极配合院方完成卫生城市、文明城市检查工作需求，遵守院方安全、消防要求。

10、中标单位需无条件配合采购单位日常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应急突发事件或上级部门检查时的配合工作，服从采购单位安排。

11、中标人需免费配送未被污染输液瓶（袋）等回收所需的包装袋及扎口带，配备专人做好回收物品的分类及转运。

12、中标方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造成医院仪器物品损坏的、财产损失，或造成患者、家属及自身人身伤害的，或造成消防安全事故的，责任完全由中标方负责。

13、中标人须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废品进行处理，否则由此造成的任何后果均由中标人负责，与院方无关。

